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桐庐生活

小区内车辆乱停
有法规约束吗

农先生问：我们小区由于车位数量不够

多，有些业主见没有停车位了，就直接把车停

在小区的道路上。请问有没有法律法规可以

约束这种在小区内乱停车的行为？

黄洁律师解答：根据《城乡容貌和环境卫

生管理条例》等规定，住宅小区应当保持环境

整洁卫生，不得乱扔垃圾，不得占用公共场所

堆放杂物。住宅小区内的车辆应当在划定的

车位内有序停放，不得堵塞道路。对违反规

定的机动车处一百元罚款，对非机动车处二

十元罚款。

买到变质商品
但店主不退钱怎么办

方女士问：我在菜市场里买到了变质的腊

肠，要求店主退钱，可店主不退。我该如何维权？

黄洁律师解答：生产不符合食品安全标

准的食品或者经营明知是不符合食品安全标

准的食品，消费者可要求赔偿损失外，还可向

生产者或者经营者要求支付价款十倍或者损

失三倍的赔偿金；增加赔偿的金额不足 1000

元的，按 1000 元计。若你与店主协商不下，

可申请工商部门调解或提起诉讼。

贷款利息和管理费
比本金多合法吗

李女士问：我从一家贷款公司贷款，约定

的利息是 24%，借贷利率没有超出法律保护

范围。可除了利息，还有管理费等其他费用，

利息和各种费用加起来比本金多了一倍多。

请问这些费用是否合法？

骆玲律师解答：如果管理费等费用被认

定为变相的利息收入，则总计的利息超过年

利率 36%的部分应当被认定为无效，如果你

已经支付了这部分钱款，可以请求返还。

下班途中遇车祸身亡
应按什么标准赔偿

陈先生问：我母亲 56 岁，是农村居民。

她在城镇里的工厂工作了将近两年，未签订

劳动合同。其间，母亲在下班途中遇车祸身

亡，请问她可以按城镇居民标准进行赔偿

吗？

骆玲律师解答：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发生

交通事故时已在城镇居住一年以上且有固定

收入的，死亡赔偿金、残疾赔偿金应该按城镇

居民标准计算。

夫妻借款只有一人签名
怎么讨回

陈先生问：我于 2016 年 1 月借了人民币

20 万元给一个姓李的朋友买房，借条只有他

一个人的签名。2017 年 2 月，他跟老婆离婚

了，我该怎么要回钱？

张焕东律师解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婚姻法》第四十一条规定：离婚时，原为夫妻

共同生活所负的债务，应当共同偿还。共同

财产不足清偿的，或财产归各自所有的，由双

方协议清偿；协议不成时，由人民法院判决。

最高法《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

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规定：债权

人就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

所负债务主张权利的，应当按夫妻共同债务

处理。但夫妻一方能够证明债权人与债务人

明确约定为个人债务，或者能够证明属于婚

姻法第十九条第三款规定情形的除外。所

以，你可以向他们两人追偿，如果无法追偿

的，将他们两人列为共同被告向法院起诉。

如果李某前妻主张不属于夫妻共同债务的，

由其举证证明；无法举证证明就由两人共同

承担。

因欠房租被打成重伤
如何维权

黄女士问：我父亲在镇上租房子做生意，

因为欠房租，被房东兄弟打成重伤，公安机关

一直没处理，我们该怎么办？

赵明堂律师解答：你父亲欠房租，属于

民事纠纷，房东可通过司法途径进行追索。

若在谈判中双方发生冲突，你父亲先动手伤

害对方，对方出于防卫目的，造成你父亲受

伤，对方可以不承担责任；如果房东直接使

用暴力手段收租，是违法的，殴打致人重

伤，已涉嫌故意伤害罪，应当依法追究刑事

责任。

来源：南国早报

车辆小区内乱停，是否有法规约束

近日，桐庐县劳动和社会保障监察大队（下称县监察大队）成功解决了一起外包加工讨薪纠纷。纠纷固然得到了及时解决，但这起因外包加

工业务引发的劳资纠纷，引发了笔者的一点思考。

如何化解外包加工引发的矛盾
从一起外包加工讨薪纠纷说起

事情的原委是这样的：此前，县监察大队

接到劳动者投诉，反映某公司拖欠20多名员

工两个月的劳动工资。后经了解，该公司（合

同中的甲方）将一个车间外包给深圳的一家

劳务派遣公司（合同中的乙方），双方合同约

定，乙方在承包期间要向甲方支付机器租赁

费、员工宿舍租赁费和水电费，甲方以其厂内

在职员工计件工资的两倍向乙方支付加工

费。

乙方承包后，与劳动者约定以计时的方

式计算工资。后因乙方的劳动者多数是新

手，技术不熟练，人均产量远低于甲方厂内职

工。第一个月，甲方根据合同规定，以乙方完

成产量的 2 倍向乙方支付了加工费，但乙方

收到钱后没有按时支付劳动者的工资；第二

个月，劳动者向乙方讨要工资，乙方发现甲方

所支付的加工费不够支付劳动者的工资，便

找借口推脱，拒绝约定向劳动者支付工资，从

而引发了这起群体讨薪事件。

在调处过程，双方发现，甲方应向乙方支

付的第二个月加工费，乙方依然不够支付劳

动者的工资，但甲方表示愿意直接向乙方劳

动者足额支付第二个月的工资，但第一个月

的加工费因已支付，不愿再追加。乙方则认

为，甲方给的单价太低，做不出钱，自己根本

没有钱赚，不愿再拿出钱。双方各执一词，僵

持了好几个小时。后经工作人员耐心说服，

最后甲方终于做出让步，让劳动者足额领取

了两个月的工资。

近年来，随着这种外包加工模式越来越

普遍，因此而引发的劳资纠纷也日益突出。

笔者认为，外包模式下企业、承包方和劳动者

三者之间，要避免纠纷的发生，或者纠纷发生

后，能得到及时有效解决，关键要注意以下几

个问题：

首先，企业在选择外包的对象时，应当要

对外包企业进行一定的了解，尤其是选择的

外包对象是否具有相应的资质，是否具有用

工的资格，是否能满足你单位所需等相关内

容。在外包时一定要签订书面的外包协议，

写明双方的权利义务，避免发生纠纷时没有

相应的证据。如果企业外包给没有资质的单

位，或者外包给没有用工资格的主体，个人觉

得企业应对劳动者的工资问题承担连带责

任。

其次，承包方在承包项目时就应当对所

承包的项目进行相应的评估，要了解企业具

体所需，量力而行，不要盲目的承包。一旦承

包，承包方就要承担亏损的风险，不得以亏损

为由拒不支付劳动者的工资。同样，承包方

在承包的时候也一定要签订书面的外包协

议，写明双方的权利义务。

最后，笔者呼吁：劳动者工作期间要有自

我保护的意识。在求职过程中，一定要注意

招聘的企业是否具有营业执照，对工作时间、

工作地点、薪资待遇等基本信息要有一个基

本的了解。工作过程中，要留心与自己相关

的东西。如果出现问题，及时进行沟通，或者

到相关部门反映。（作者系桐庐县劳动和社会

保障监察大队工作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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